
臺中市議會第三屆第一次      會提案 
 

編  號     字第       號 類  別  審查會別     委員會 

提案人 

陳清龍 

連署人 

吳顯森 

 段緯宇 

 朱元宏 

案  由 

建請調整市立國民小學職工與廚工薪資。 

 

 

理  由 

一、目前校內行政助理(守衛)分為兩班制，早班時間： 

06:30-14:30、晚班：14:00-21:30，月薪僅 24,926元。 

二、另校內廚工具有廚師丙級證照，薪資亦僅 23,668元，  

又寒暑假也未能工作領取薪資，廚工權益影響甚大。為 

維安全及學生飲食健康，建請調升學校職工與廚工薪資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辦  法 

 

 

 

 

備註：(1)議員提案依本會議事規則規定應有三人以上之連署。 

       (2)請提案人及連署人簽名後提出。 

定期 

臨時 


